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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。进料加工料、件和加工成品进出境时，经营单位

须持由主管海关核发的《进料加工登记手册》，向入、出境

地海关申报。申报时，须交验下列单证：（１）注有?#36827.

料加工专用?#23383.样的粉红色《进（出）口货物报关单》（

注：专用报关单与普通报关单所要填列的内容完全一样），

一式四份（注：产品出口时还需递交一份黄色的《出口货物

报关单》，以便凭单办理退还国内产品税）； （２）发票、

装箱单； （３）《进（出）口货物许可证》。对于属国家限

制进口商品，免领进口许可证，出口成品如列入许可证管理

的，须交验出口许可证； （４）国家商检部门出具的商检证

明（如属于列入商检机构实施检验商品种类表的，则须提交

或在《进出口货物报关单》上加盖商检印章）。 二、海关查

验放行。海关对经营进料加工业务单位交验的上述单证进行

审核，并查验货物。如符合进（出）境要求的，则由海关

在?#36827.出口专用报关单?#19978.加盖印章，予以放行。〖

说明〗（１）免税进口的料、件和加工的成品．自料、件进

口之日起至成品出口之日止，均属海关监管货物。海关有权

随时进行核查。（２）免税进口的料件如因故转为内销的，

须经部、委或省级对外经贸行政管理部门批准，并经海关许

可。转内销货物，无论以人民币或外币结算、经营单位和加

工生产企业均须及时向海关缴纳原免税进口料、件的关税、

产品（增值）税。其中属于国家限制进口的或属于实行进口



许可证管理的商品，还须向海关补办进口手续，交验进口审

批件和进口货物许可证。（３）进口料，件加工为半成品后

，转让给其他承接进料加工复出口业务的单位进行再加工时

，原进口料、件的单位须会同该承接单位，持双方签订的购

销合同或生产加工合同等有关单证，向主管海关办理结转和

核销手续，并可继续先不予征税、免办进口批准手续，该承

办单位应向主管海关单独申领新的《进料加工登记手册》。

（４）经海关批准免税进口的料、件，如有调拨加工出口的

，按收料、件的企业须填写由海关统一印制的《异地进口料

、件申请调拨证明书》一式二份，经主管海关核准后，一份

由调入地海关留作备案和核销，一份退给接收料、件的单位

转交申请调出料、件的单位，由其向调出地海关办理核销手

续。（５）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于合同执行完毕１个月

内，持凭《进料加工登记手册》和经海关签印专用的《进（

出）口货物报关单》，以及由海关统一印制并由企业填制的

《进口料件使用表》等有关单据，主动向主管海关办理核销

手续（对生产周期长的，经主管海关核准，也可以每半年向

海关报核一次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